对外经济贸易大学

研究生国（境）外修读课程学分替代申请表
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制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方式
	

	所属学院
	
	专业
	

	国家/学校
	
	学习时间
	至

	拟修读国（境）外研究生课程
	拟替代本校培养方案内课程

	课程名称（中外文）
	学分
	课程编码
	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导师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院意见
	（符合以下条件请打√，不符合请打×）

拟替代课程为本专业培养计划内课程或跨专业、公选课程，与拟修读课程内容相近。申请替代学分未超过本专业最低学分要求的三分之一。（     ）

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公章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本表在出国前提交，需经导师和所在学院审核同意。申请时需附国外学习交流项目批准文件及拟修读国（境）外课程简介（需为研究生层次课程）。已确认的修读课程和替代课程原则上不得变动，如确有外方课程调整，请重新提交申请、经导师和学院同意后再进行修读和替代。
